
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二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九０００七一二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七點

中華民國一００年八月二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一０００００七三九０號令修正發布第六點、第十六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二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一００００六六二九九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十七點

一、為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辦理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補助，整合公路公共運輸電子票證跨區使用，便
利民眾多卡通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補助執行機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

三、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補助申請對象為市區及一般公路客運業者（以下簡稱客運業者）。

四、客運業者申請多卡通整合補助之電子票證，應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交通部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
條例規定核准之電子票證。

五、客運業者申請電子票證整合補助建置之多卡通驗票機設備平台，應符合附件「交通部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
機功能需求規範」規定，並應取得本部授權委託機構之符合性驗證證明文件。

六、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依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經費編列情形，由公路總局自九十九年至一０一年間受理補

    助計畫申請，但以未曾接受交通部（含公路總局）補助、尚未裝置電子票證驗票機或電子票證驗票機機齡

    五年以上之車輛為限；各地區客運業者得依下列適用時間提出申請：

  （一）九十九年：

        1.臺北市、臺北縣、基隆市、宜蘭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澎湖縣。

        2.除連江縣外其他地區尚未裝置電子票證驗票機之車輛。

  （二）一００年：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屏東縣。

  （三）一０一年：高雄市、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

    由交通部（含公路總局）補助建置電子票證驗票機機齡於前項（一）及（二）申請適用時間未滿五年之車

    輛，得於其屆滿五年時之年度提出申請。

七、客運業者向公路總局申請補助，應研提「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計畫書」，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項目：

�1� 計畫目標

�2� 已至少完成三種以上不同電子票證多卡通（檢附與電子票證公司協定證明文件）

�3� 多卡通驗票機設備平台建置車輛數及營運路線

�4� 經核定同意補助後完成建置時間

�5� 多卡通驗票機設備及客運業者後端之場站與公司所需票證整合清分處理系統設備數量及其單價成本、
計畫合計經費

八、客運業者申請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計畫補助，計畫經費以建置之多卡通驗票機設備（可併含電子投幣機）
及客運業者後端之場站與公司所需票證整合清分處理系統設備項目列計。

九、客運業者申請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計畫補助，由公路總局依計畫書載明之電子票證整合卡數及經核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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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後完成建置時間，核審計畫經費合理性後核定同意補助經費比例。

十、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計畫補助經費比例規定如下表：

電子票證 電子票證整合卡數
補助經費比例 4卡 3卡

3個月 49% 45%
6個月 45% 40%

核定同意補助後完成建
置時間

9個月 35% 30%

十一、公路總局核審核定同意補助經費額度比例後，客運業者應依核定時間完成建置，未依核定時間或電子票
證卡數完成建置者，依其實際完成建置時間及電子票證整合卡數所適用第十點規定補助比例補助之。但逾
第十點規定之九個月時間或不足三卡者，不予補助。

十二、客運業者申請經核定同意補助經費比例後，應配合公路總局年度預算保留之需要，於年度年底前完成計
畫建置採購契約簽訂作業。逾時致公路總局預算無法辦理保留者，原核定同意補助之經費，不予補助。

十三、客運業者完成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計畫後，應檢具各電子票證公司完成營運驗證及取得多卡通驗票機功
能需求規範符合性等證明文件與相關經費撥款明細，向公路總局申請核撥補助經費。

十四、公路總局受理客運業者申請核撥補助經費，審核應檢具之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確實無誤後，於原核定補
助比例額度內，依第九點、第十點及第十一點規定核實撥付之。

十五、客運業者申請核撥補助應檢附之相關經費撥款明細項目單據文件等格式，由公路總局另定之。
十六、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或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因應公路公共運輸電子票

證整合無縫轉乘服務需要，得依本要點第六點（一）適用時間及第十點電子票證整合卡數適用補助經
費比例之規定，研提「多卡通電子票證整合轉乘服務計畫書」，向公路總局申請補助。但臺灣鐵路管
理局補助經費比例由交通部另核定之。

十七、本要點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應依其他相關規定或由交通部增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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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部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功能需求規範

1�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之功能，須符合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聯盟（以下簡稱TTIA）制定公告「營業大客車
車載機週邊產業標準-多卡通電子票證模組（1.0版本）」（以下簡稱「多卡通電子票證模組產業標準」）
之「3.4 功能需求」規範，條列如下：

1.可接受國內之IC卡電子票證，符合交通部「電子票證系統之多功能卡片規劃書第二版」之票卡（包
括：臺智卡、高捷卡與ETC卡）和悠遊卡，可提供8組（含）之SAM卡插槽，意即未來須可擴充到
8張（含）IC卡電子票證。

2.符合ISO14443 Type A、B無線通訊標準，且至少須可支援Mifare 無線通訊標準。

3. IC卡讀寫模組須具備硬體金鑰保護機制。

4. IC卡讀寫模組之SAM卡插槽符合ISO7816標準。

5. IC卡在單一SAM卡交易模式並包含營運規則時，其扣款完成時間不得超過0.6秒；8種SAM卡交易模
式不含營運規則時，其每張卡扣款完成時間不得超過0.8秒。

6.多卡通電子票證系統可讀取八種不同種類非接觸式記憶卡，且在設計上考量日後其中部分票證公司
將非接觸式記憶卡改為CPU卡後之混搭情形，仍能正常扣款且不影響各種功能之正常。且須具備整
合及增加讀卡模組及SAM卡等的功能，即未來有新卡加入時，不用更換或重新認證原讀卡模組，便
可增加使用新的交通電子票證。

7.票卡感應區域內應皆能感應讀取，且須能無方向性讀寫卡片，感應距離在6公分以內（含）均可正常
感應。

8. 須能於兩卡以上同時感應時，不予以處理，並顯示異常說明；且須能對同一票卡重複感應時不重
複扣款，但能以人工方式處理目的性重複扣款。

9. 可依車種個別設定該車段次並分段收費，亦可依搭乘里程數進行費用計算，須具備營業設定（如：
開班作業、司機管理、段次設定或里程計費、費率參數）、黑名單（至少支援所有票證公司共30萬
筆黑名單）、路線及無效IC卡資料更新、程式與資料更新管理等功能。

10. 須具備營運管理功能（如：交易管理、查詢管理、班次管理、聲響管理等），並具備多卡通電子
票證交易金額分類結算之統計功能。

11. 可依卡片之註記狀況（如：正常、黑名單、註銷等）正確運作，且可針對問題票卡發出警告訊息，
並顯示異常及說明。

12. 可對不同票證身份別扣款並以不同聲響或燈號表示；須可顯示交易電子票證之票卡名稱、票種、
交易金額、餘額、交易時間等資料，並可供司機與乘客同時閱讀，且於合理目視距離範圍內皆可清
晰辨識。

13. 於同一電子票證系統上，當票卡前次交易資料寫入不完整時，若此電子票卡再次進行交易，須能
回復票卡原始狀態並正確進行交易。

14. 多卡通電子票證模組須於啟動時自動進行時間校正。

15. 管理者透過司機操作介面，可查詢系統相關資訊，如：程式版本號、IC卡讀寫模組韌體版本號等。

16. 可儲存至少七天之交易資料（每天最少3000筆交易資料）。

17. 具自我檢測功能與儲存營運資料記憶之檢核功能。

18. 具可蒐集讀取記憶模組之營運備存資料功能。

19. 須能將票證營運所須基本資料加密後儲存輸出，或透過無線加密傳輸。讀寫設備之通訊傳輸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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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優先使用並整合車載機內之行動通訊模組（如GSM/GPRS/WCDMA/HSDPA或Wi-Fi/WiMAX等）
或序列埠(如RS-232 / RS-422、USB等)，並以TTIA已公告之「營業大客車車載機產業標準」中所規
範介面為主。

20. 須整合GPS定位功能，須優先使用並整合車載機內之GPS訊號，GPS所使用之I/O埠，以TTIA已公
告「營業大客車車載機產業標準」中所規範介面為主。

21. 配合部分票證公司經營小額消費之CSC有安全強度之考量，電子驗票系統應遵循且涵蓋「電子票
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進行開發。

2�為有效整合車載週邊資源，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須優先使用並整合車載機內行動通訊模組及GPS訊號。
現有車載機未能滿足TTIA所公告「營業大客車車載機週邊產業標準」者，或未裝設車載機提供使用硬
體資源時，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可保留序列埠或通訊模組，以供交易資料輸出或備份之營運需求。
但仍須同時滿足前述「多卡通電子票證模組產業標準」及「傳輸介面格式產業標準」，以確保未來車
上車載機依公告產業標準升級或汰換時，多卡通電子票證模組仍可以轉換使用車載機所提供之硬體資
源。

3�多卡通驗票機如有整合電子投幣機者，其整合之電子投幣機需至少包括以下功能：

1. 辨識合法新台幣硬幣的功能。

2. 顯示硬幣投幣種類與金額的功能。

3. 需具備硬幣付款金額結算統計功能。

4�多卡通電子票證驗票機至少應符合第一點所定之功能需求，但如客運業者依其實際營運需求另有要求增加
功能需求者，並應符合之。

5�本規範第一點所訂功能需求之符合性驗證作業，本部另依規定公告委託TTIA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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